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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24,480,52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24,480,52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2年3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424号），同意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1,619,800股，并于
2022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26,
478,79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00,308,0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6,170,753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1名，限售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上市时持有的公司首发限售股数量为56,830,042
股，经公司2023年半年度及2023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持股数量变为124,480,525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4.5004%，将于2025年4月2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3年实施了2023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计划，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8股，共计转增 60,709,82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87,188,62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9月2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公司于2023年度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工作，并于2023年12
月28日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归属的登记工作，本次归属登记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999,635股，公司
总股本增加至188,188,255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3-079）。

公司于2024年实施了2023年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计划，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8股，共计
转增90,132,587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78,320,842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7）。

公司于2025年1月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登记工作，本次归属
登记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1,408,276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79,729,118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月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拓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
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投（上海）科技

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上海”）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国投上海作为发行人的主要股东，就各自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事项出

具了《关于所持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公司/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公司/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本企业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所上市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3）本公司/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

2、直接持股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姜谦、吕光泉、张孝勇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姜谦作为发行人股东、董事、核心技术人员，吕光泉、张孝勇作为发行人股东、姜谦的一致行动

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三人就各自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事项出具了《关于所
持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在发行
人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
日中较晚之日起减持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3）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上市时发行人
股票的发行价（简称“发行价”，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

（4）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人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5）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

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本人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6）上述锁定期届满之日起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发行人上市时本人所持首

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7）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

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
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上述股份锁定、减持价格承
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8）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3、股东刘忆军、凌复华、吴飚、周仁、张先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刘忆军、凌复华、吴飚、周仁、张先智作为发行人股东、姜谦的一致行动人，就各自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的锁定事项出具了《关于所持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

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
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上述股份锁定、减持价格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终止。

（3）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4、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芯鑫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和”）、共青城芯鑫全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全”）、共青城芯鑫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
鑫龙”）、共青城芯鑫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成”）、共青城芯鑫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旺”）、共青城芯鑫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盛”）、共
青城芯鑫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鑫阳”）、沈阳盛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沈阳盛腾”）、沈阳盛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沈阳盛旺”）、沈阳盛全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沈阳盛全”）、沈阳盛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沈阳盛龙”）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芯鑫和、芯鑫全、芯鑫龙、芯鑫成、芯鑫旺、芯鑫盛、芯鑫阳、沈阳盛腾、沈阳盛旺、沈阳盛全、沈阳
盛龙作为发行人股东、员工持股平台、姜谦的一致行动人，就各自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事项出具
了《关于所持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
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
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3）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承诺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作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就发行人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事宜出具了
《关于在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持有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
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作为发行人的主要股东，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公司出具的承

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
不减持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要

求进行减持，且不违反本公司已作出的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参考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数

量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期间，本公司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
后，本公司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且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超过6个月，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遵守届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则的相关规定
在本公司进行减持行为时，本公司亦将遵守本公司届时应遵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

证监会或者发行人所上市的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6）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2、国投上海承诺

“国投上海作为发行人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就发行人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事宜出具
了《关于在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持有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
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本公司作为发行人的主要股东，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

本公司出具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
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规则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反本公司/本企业已作出的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企业/本公司所

持发行人股份数量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期间，本企业/本公司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
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
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企业/本公司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并按
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遵守届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则的相关规定
在本企业/本公司进行减持行为时，本企业/本公司亦将遵守本企业/本公司届时应遵守的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发行人所上市的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6）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本企业/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3、姜谦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姜谦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各方就发行人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事宜出具了《关于在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持有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
持意向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出具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

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持有发行人的股
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要求进行减持，且不违反本人/本企业已作出的承诺，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本企业与姜谦

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低于5%期间，本人/本企业减持所
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
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6个
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遵守届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则的相关规定
在本人/本企业进行减持行为时，本人/本企业亦将遵守本人/本企业届时应遵守的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发行人所上市的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6）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本人/本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124,480,5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4.5004%，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合计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国投上海
芯鑫和
芯鑫全
芯鑫龙
芯鑫成
芯鑫旺
芯鑫盛
芯鑫阳

沈阳盛腾
沈阳盛旺
沈阳盛全
沈阳盛龙

CHIANG CHIEN（姜谦）
吕光泉

LIU YIJUN（刘忆军）
LING FUHUA（凌复华）
CHANG HSIAO-YUNG

（张孝勇）
WU BIAO（吴飚）
ZHOU REN（周仁）

SIAN CHE CYNTHIA CHANG（张先智）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55,026,693
37,888,000
3,024,934
3,023,948
3,023,664
3,023,200
3,023,159
3,022,150
3,018,210
1,724,940
1,375,352
520,110
369,849
2,703,588
1,095,200
613,312
558,552
328,560
383,320
383,320
350,464

124,480,525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9.6714%
13.5445%
1.0814%
1.0810%
1.0809%
1.0808%
1.0807%
1.0804%
1.0790%
0.6166%
0.4917%
0.1859%
0.1322%
0.9665%
0.3915%
0.2193%
0.1997%
0.1175%
0.1370%
0.1370%
0.1253%
44.5004%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55,026,693
37,888,000
3,024,934
3,023,948
3,023,664
3,023,200
3,023,159
3,022,150
3,018,210
1,724,940
1,375,352
520,110
369,849
2,703,588
1,095,200
613,312
558,552
328,560
383,320
383,320
350,464

124,480,525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
之和不符的情形，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3）根据姜谦、吕光泉、张孝勇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在公司
实现盈利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首
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在发行人实现盈利后，本人
可以自发行人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中较晚之日起减
持本人持有的首发前股份”。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发布了《2022年年度报告》，公司2022年度业绩
实现盈利，故姜谦、吕光泉、张孝勇所持公司限售股的限售期为上市之日起36个月，其所持股份上市
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21日；（4）上述股东持股数量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及2023年年度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后股份数量。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36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78
2,322,233,993

58.01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刘燕先生主持。大会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20,619,978
比例（%）
99.9304

反对
票数

1,153,975
比例（%）
0.0496

弃权
票数

460,040
比例（%）
0.020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227,797
比例（%）
99.8705

反对
票数

1,216,575
比例（%）
0.0523

弃权
票数

1,789,621
比例（%）
0.077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209,897
比例（%）
99.8697

反对
票数

1,184,261
比例（%）
0.0509

弃权
票数

1,839,835
比例（%）
0.079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146,267
比例（%）
99.8670

反对
票数

1,238,992
比例（%）
0.0533

弃权
票数

1,848,734
比例（%）
0.079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007,071
比例（%）
99.8610

反对
票数

1,648,645
比例（%）
0.0709

弃权
票数

1,578,277
比例（%）
0.0681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078,286
比例（%）
99.8641

反对
票数

1,649,487
比例（%）
0.0710

弃权
票数

1,506,220
比例（%）
0.0649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747,214
比例（%）
99.8929

反对
票数

988,945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1,497,834
比例（%）
0.0646

8、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

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8,781,714
比例（%）
99.8513

反对
票数

1,615,179
比例（%）
0.0695

弃权
票数

1,837,100
比例（%）
0.079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9,259,696
比例（%）
99.7117

反对
票数

1,764,622
比例（%）
0.1531

弃权
票数

1,557,507
比例（%）
0.1352

9.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43,004,783
比例（%）
99.7933

反对
票数

1,855,857
比例（%）
0.1127

弃权
票数

1,546,707
比例（%）
0.0940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674,234
比例（%）
99.8897

反对
票数

1,045,639
比例（%）
0.0450

弃权
票数

1,514,120
比例（%）
0.0653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5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总额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6,797,540
比例（%）
96.7515

反对
票数

73,908,733
比例（%）
3.1826

弃权
票数

1,527,720
比例（%）
0.0659

1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金融衍生品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54,690,614
比例（%）
97.0914

反对
票数

65,977,135
比例（%）
2.8411

弃权
票数

1,566,244
比例（%）
0.0675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发行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3,063,959
比例（%）
94.0070

反对
票数

137,584,312
比例（%）
5.9246

弃权
票数

1,585,722
比例（%）
0.068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6,723,895
比例（%）
84.7422

反对
票数

174,296,123
比例（%）
15.1222

弃权
票数

1,561,807
比例（%）
0.1356

15、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2025年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8,357,979
比例（%）
99.8330

反对
票数

2,118,722
比例（%）
0.0912

弃权
票数

1,757,292
比例（%）
0.075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00

9.01

9.02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2024 年 年 度 报 告》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024 年度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

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审计费
用暨续聘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振石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重要参股公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
司2025年融资授信总额

度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2025年为下属子
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

总额度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
司2025年金融衍生品业

务额度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及 子 公 司
2025年发行公司债及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
子公司2025年对外捐赠

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75,141,164
473,748,983
473,731,083
473,667,453
473,528,257
473,599,472

474,268,400

473,302,900

473,433,050

473,352,615

474,195,420

401,318,726

409,211,800

337,585,145

300,897,249

472,879,165

比例（%）

99.6614
99.3694
99.3656
99.3523
99.3231
99.3380

99.4783

99.2758

99.3031

99.2863

99.4630

84.1771

85.8326

70.8089

63.1135

99.1870

反对

票数

1,153,975
1,216,575
1,184,261
1,238,992
1,648,645
1,649,487

988,945

1,615,179

1,764,622

1,855,857

1,045,639

73,908,733

65,977,135

137,584,312

174,296,123

2,118,722

比例（%）

0.2420
0.2551
0.2484
0.2598
0.3458
0.3459

0.2074

0.3387

0.3701

0.3892

0.2193

15.5024

13.8387

28.8584

36.5588

0.4444

弃权

票数

460,040
1,789,621
1,839,835
1,848,734
1,578,277
1,506,220

1,497,834

1,837,100

1,557,507

1,546,707

1,514,120

1,527,720

1,566,244

1,585,722

1,561,807

1,757,292

比例（%）

0.0966
0.3755
0.3860
0.3879
0.3311
0.3161

0.3143

0.3855

0.3268

0.3245

0.3177

0.3205

0.3287

0.3327

0.3277

0.368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贺铖、李丰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09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2025-008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原职工代表监事花海波先生

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正元地信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4）。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同意选举张宏波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

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12日

附件：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宏波，男，汉族，1978年 8月生，山西应县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西南科技大学测绘工程专

业，2004年6月参加工作，高级工程师。

2004年6月至2011年1月，历任山东正元地理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测绘公司技术员、工程部

主任工程师；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任山东正元地理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全与生产管理部

职员；2012年12月至2016年1月，任山东正元地理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副经理；2016
年1月至2016年4月，任浙江正元地理信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正元地理信息有限责

任公司浙江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2016年4月至2021年11月，任浙江正元地理信息有限责任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正元地理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总经理；2021年11月至今

任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经理。

证券代码：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5-023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向武汉创联智光科技有限公司、李龙勤、宁波铖丰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3名交易对方收购
武汉生一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生一升”）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相关数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长盈通，证券代码：688143）

自2024年11月1日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1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由于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公司预计无法在2024年11月8日上午开市起
复牌。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

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4年11月8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
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武
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24-072)。

2024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相
关公告。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14日开市起复牌。

自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有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召开股东会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等。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披露的《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中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5-008
物产中大关于2025年度

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十届十六次董事会，2024年5月21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2024-2026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内容详见2024年4月27日和2024
年 5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2024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TDFI53号），交易商

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

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

产品。

2025年4月9日，公司发行了2025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二期超短融

012580844
2025年04月10日

20亿元

1.66%
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5物产中大SCP002
169天

2025年09月26日

20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4月12日

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2025-017
优先股代码：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二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
涉案的金额：借款本金1,399,833,998元以及利息376,661,754.79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行已对上述贷款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本诉讼尚未执

行，目前不会对本行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行将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简称“本行”）就与被告深涛生活服务（广东）有限公司、第

三人恒大智能汽车（广东）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诉讼
判决情况详见本行于2024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64）。
二、诉讼进展情况
因不服一审判决，一审被告深涛生活服务（广东）有限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近

日，本行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该上诉案件
并组成合议庭，案号（2025）粤民终733号。

上诉人请求：1、撤销（2022）粤01民初70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上
诉人仅对第三人恒大智能汽车（广东）有限公司15亿元限额以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超出15
亿元部分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在民事判决书中同时明确上诉人在承担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第三
人恒大智能汽车（广东）有限公司追偿；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承担。

三、本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行已对上述贷款计提了相应减值准备，本诉讼尚未执行，目前不会对本行利润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本行将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行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68 证券简称：TCL智家 公告编号：2025-022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投资新建配套厂房进展暨
建设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项目概述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新建配套厂房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TCL家用电
器（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家电”）投资新建配套厂房，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5,300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投资新建配套厂房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6）。

二、项目进展

近日，合肥家电配套厂房项目已完工，建成的生产配套楼及外围存储仓将在竣工验收后逐步投
入使用，后续公司将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对工厂从备产、生产到存储的全链条流程进行调试和优化。

三、对公司影响
合肥家电配套厂房正式投入使用后，现厂区设备场地、原材料仓储及实验室等生产及配套设施

及空间将得到全面优化，显著提升生产运营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合肥家电订单处理能力、提升交

付效率，从而提高边际收益，助力公司业务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四、风险提示

1、合肥家电配套厂房投入使用后，产能的进一步释放及提升尚需一定时间，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1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民士达披露2025年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士达”，证券代码“833394”）于2025年4月11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披露了《2025年一季度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资产总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资产负债率（合并）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报告期末
（2025年3月31日）

990,753,584.46
746,925,191.69

21.78%
22.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2025年1-3月）

115,085,499.96
30,550,526.07
29,837,167.86
28,289,433.74

0.21
4.18%
4.08%

上年期末
（2024年12月31日）

980,153,040.30
716,132,703.71

24.29%
24.99%

上年同期
（2024年1-3月）

90,316,261.10
20,377,662.38
17,020,351.43
23,930,089.41

0.14
3.12%
2.61%

报告期末比上年期末增减比例

1.08%
4.30%

-
-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减比例

27.43%
49.92%
75.30%
18.22%
50.00%

-
-

民士达《2025年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25年4月1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https://www.bse.cn/)的相关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5-019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竞拍获得探矿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取得探矿权的基本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于2025年1月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哈达贺休盐湖矿区外围

卤水矿普查2区探矿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阿矿交告〔2025〕2号），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委托阿拉善

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额济纳旗哈达贺休盐湖矿区外围卤水矿普查2区探矿

权。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公开竞拍方式，以人民币120.50万元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哈达贺休盐湖矿区外围卤水矿

普查2区探矿权。探矿权基本信息如下：

1.勘查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哈达贺休盐湖矿区外围卤水矿普查2区

2.探矿权人：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勘查项目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

4.勘查矿种：天然卤水

5.勘查面积：17.0359平方公里

6.范围坐标：

拐点编号

1
2
3
4
5

经纬度（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经度

101°58'23.000“
102°02'38.000“
102°00'58.000“
102°00'59.242“
101°58'23.000“

纬度
41°51'48.000“
41°51'48.000“
41°49'56.000“
41°49'49.737“
41°49'49.723“

7.勘查程度：普查

8.出让年限：探矿权首次登记期限为5年，期限届满前可按规定申请延续

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次获得的探矿权勘查矿种为天然卤水，但天然卤水的主要成分、储量及品位均存在不确定

性，尚需进一步开展勘查工作，是否能够取得以及何时取得采矿权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获得探矿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并及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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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

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27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上交所审核机构对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题。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研究和逐项落实，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问询函》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并对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豁

免版）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证监会同意注

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达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